附件4

房地产经纪机构信用评价评分表

	项目
	指标
	信用等级评价标准
	最高 加减分
	评价得分

	1.企业

客观信用能力评价（100分）
	1.1 经纪业绩
	上年度促成的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案数量，与所在县（市、区）通过经纪机构成交的合同网签备案平均数量相比（平均数量=全部经纪机构成交的合同网签备案总数量/经纪机构总数量），比值大于等于2的，得15分；小于2大于等于1的，得10分；小于1的，得5分。上年度促成合同网签备案数量小于10笔的，不得分。
	15
	

	
	1.2 经营规模
	机构有固定营业场所得10分，机构备案或建立信用档案加10分。有固定营业场所分支机构的，每增加1个得2分，每备案或建立信用档案1个分支机构得2分。
	30
	

	
	1.3 经营年限
	取得营业执照每满1年得1分，不足1年得1分。自在主管部门备案或建立信用档案起，经营每满1年加1分，不足1年加1分。
	10
	

	
	1.4 人员素质
	房地产经纪人有1名的，得4分；每增加1名得1分。房地产经纪人协理有1名的，得2分；每增加1名得0.5分。
	10
	

	
	1.5 管理制度
	有健全的经纪合同、财务、人员、档案管理制度，得15分。
	15
	

	
	1.6 人员管理
	从业人员在主管部门实名登记，并建立信用档案，得6分。从业人员实行实名服务，佩戴标明姓名、机构名称、职业资格等信息的工作牌，得4分。
	10
	

	
	1.7 教育培训
	从业人员全部经过培训上岗的，得6分。积极组织参加全国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的，得2分。积极组织继续教育培训的，得2分。
	10
	

	2.良好

信用信息（30分）
	2.1 社会荣誉
	机构或从业人员受到各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书面表彰奖励的，按国家、省、市、县级，每项分别得4、3、2、1分；受到行业协会书面表彰奖励的（如被评为优秀经纪机构、优秀经纪人等），按国家、省、市级，每项分别得3、2、1分。累计得分不超过8分。
	8
	

	2.良好

信用信息（30分）
	2.2 拓展业务
	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积极开展住房租赁业务的，得2分。盘活存量租赁房源，并通过山西数字房产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实名发布真实房源信息的，每发布10套得0.5分。
	7
	

	
	2.3 纳税信用
	评为A级的，得5分；评为B级的，得3分。
	5
	

	
	2.4 社会责任
	机构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促进机构健康发展的，得2分。法定代表人、执行合伙人积极参加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组织的论坛研讨、调研座谈等活动的，得2分。
	4
	

	
	2.5 行业发展
	机构向主管部门提交促进和规范行业发展的意见、建议或课题报告并被采纳的，每项得1分。
	3
	

	
	2.6 参与公益
	能够提供上年度参加公益事项证明（如捐款救助证明等），每项得1分。
	3
	

	3.不良

信用信息
	3.1 违法违规行为
	机构未在主管部门备案、建立信用档案的，或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的，或无房地产经纪人、房地产经纪人协理的，扣3分/件。
	-6
	

	
	
	撮合成交的存量房买卖，代理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的新建商品房，拒不配合交易资金监管服务，擅自划转、侵占、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或为不符合交易条件的保障性住房、禁止交易的房屋提供经纪服务的，扣3分/件。
	-6
	

	
	
	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未由1名房地产经纪人或2名房地产经纪人协理签名的，或未按规定保存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的，扣3分/件。
	-6
	

	
	
	机构未按规定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务合同的，或未按规定为从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的；发生劳动合同纠纷，未妥善处理的，或未按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结果执行的，扣3分/件。
	-6
	

	
	
	擅自对外发布房源信息的，或发布虚假房源信息、虚假广告的；未实行明码标价的，或违规收取佣金等价格违法违规的，扣3分/件。
	-6
	

	3.不良

信用信息
	3.1 违法违规行为
	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未按规定公示证照、服务流程、收费标准等内容的，或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未向交易当事人说明告知有关事项的，或工作人员存在诱导行为的，或提供代办贷款、登记等服务未向委托人说明情况的，扣3分/件。
	-6
	

	
	3.2 企业监管
	不配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开展日常监管活动的，扣3分/件。机构信息变更不及时报备的，扣3分/件。
	-6
	

	
	
	法定代表人和出资人存在失信行为的，扣1分/件。
	-5
	

	
	3.3 信访投诉（同一事件

不重复

计分）
	反映机构问题的投诉举报、信访、舆情经调查属实，但机构对反映问题处理不及时或不积极配合处理的，或造成10人以上集体、进京、赴省等非正常上访的，扣3分/件；机构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拒不承担赔偿责任，造成恶劣影响的，扣3分/件。
	-6
	

	4.一票

否决项
	4.1 严重失信行为
	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包括以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诱骗交易、强制交易、欺诈交易、无证照经营等严重失信行为）。
	一票 否决
	

	
	
	机构被列入“信用中国”“信用山西”等信用监管平台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或机构法人被列入平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一票 否决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一票 否决
	


